
分级干预的

支持体系

随着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 的修订，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出台

以及 《治安管理处罚法》 有关条款的修订， 标志

着我国已在法律层面建立起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

预体系。 然而， 从 “纸面” 走向 “行动”， 实践

中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分级干预的

评估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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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干预的

处置措施

陈苹： 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干预处

置措施包括刑罚、 行政处罚等制裁类

措施，以及责令严加管教、训导、训诫、

责令具结悔过、 专门教育以及专门矫

治教育等矫治类措施。 由于牵涉教育

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专门学

校等不同职能部门， 需要有关单位的分

工配合。

陈菊英：我国的专门教育、专门矫治

教育虽然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

系和程序规定， 但是执行层面确实存在

困难。 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角度来看，矫治

教育措施确实存在强制性、 约束性不强

的问题。

对于未成年人已经达到送专门学校

接受专门教育程度的， 却难以约束其到

校。家长不愿意子女接受专门教育，以

及未成年人在法定节假日离校后不再

返回等情况时有发生。

一方面是社会上存在青少年群体实

施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导致恶性的

事件；

另一方面则是设立了专门学校却存在

生源不足的问题。 我认为，解决“送”的问题

是关键，而破除信息的壁垒，及时掌握和应

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推动职能单位的协同

是可行的路径。 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公检法

以及专门学校互相之间需要进一步提升工

作衔接的认识， 熟悉有关工作的协同机制。

从高位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建立起跨部门协

同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并通过日常的定期

会议、沟通或者其他形式将法律规定固定为

常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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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闻：“评估”是罪错

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的首要

环节。 不良行为、严重不良

行为以及犯罪行为, 是依据

未成年人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程度所进行的划分，实务

和理论界通常称之为“三分

法”。 以社会危害性为标准

的划分，仍是“以行为为中

心”的传统惩戒思维，对罪

错行为采取“轻行为轻干

预、重行为重处罚”的处置

模式，难以消除未成年人再

犯的潜在风险。 为更有效地

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治，

需要综合行为危害性、再犯

风险及矫治需求等方面要素

对“三分法”进一步精细划分。

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牵涉

到心理学等多方面专业知识，

有必要引入专业力量，结合社

会调查、心理测评、家庭环境

分析等， 量化行为危害性、再

犯风险及矫治需求，并通过采

用标准化量表等评估工具，建

立一套科学化、动态化的评估

机制，以提升分级干预的客观

性和准确性。 当然，对罪错未

成年人还应持续定期评估矫

治效果，并通过动态调整实现

“一人一策”，以增强干预措施

的时效性。

苑宁宁： 社会支持体系

的构建涉及资源和机制两个

层面。 当前，人、财、物方面等

资源供给和部门协同机制建

设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

具体来说：

一是缺少对普通学校参

与干预的支持。 处理如旷课、

逃学等不良行为原则上由未

成年人所在学校解决。 但在

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辅导等

方面的资源配置上， 普通学

校的供给尚无法满足需求。

二是干预措施的落地存

在支持不足。 公安机关依法

对严重不良行为进行干预 ，

可以适用矫治教育、 专门教

育、 专门矫治教育等保护处

分。 但是这些措施的适用，既

需要公安机关具有专业的少

年警务， 也需要其他部门的

协同。 比如，决定责令未成年

人接受社会公益服

务， 如何确定服务部

门、 服务时长以及推

动监督机制的运行 ，

都需要公安机关和其

他部门进行配合。

三是专业课程供

给 也 有 待 提

升。 当前，专门

学校如何设置

特色课程体系

面 临 突 出 问

题。 此外，对专

门学校的教育

督导显然不能

按照普通学校

的标准进行， 需要有独立的

标准。

四是机制层面的缺失 。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强调综

合治理， 但犯罪预防工作目

前没有牵头部门， 难以形成

系统性、可持续的机制。 最佳

的犯罪预防方式是 “保护”，

犯罪预防与未成年人保护本

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在

前端将家庭监护、学校教育、

社会环境和网络空间治理等

工作做得越好， 越能降低犯

罪几率。 这些都需要社会支

持体系的运作才能解决。

刘裕丰： 在支持体系建

设方面， 公安机关目前推动

了两个方面的探索： 一是推

动 “三所联动 ”机制 ，即公安

派出所、 司法所和律师事务

所结对共建推动资源整合 ，

加强对涉未成年人等群体的

矛盾纠纷风险管控， 积极协

调能够提供公益慈善、 心理

咨询等服务的社会组织发挥

作用， 跟进关爱帮扶未成年

人。 二是深化社区少年服务

队机制。目前，我们组建了 69

支社区少年服务队， 通过排

摸结对各类问题青少年 ，有

针对性地提供心理辅导 、协

助送医治疗以及家庭教育指

导等服务。 同时，通过警社家

校四方联调机制， 整合教师

资源 、志愿者 、心理咨询师 、

青少年社工等为服务队提供

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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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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